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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重大风险。本报告详细描述了在经营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及应对措施，具体内容见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

险因素”，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治理特殊安排情况： 

√本公司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  

（一）特别表决权设置情况 

1、特别表决权设置基本情况 

2020年5月27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汇宇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的方案>的议案》《关于修改后的<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完成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设置。 

2020年5月28日，公司在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设置特别表决权的《公司章程》的备案登

记。根据特别表决权设置安排，实际控制人丁兆持有的特别表决权股份每股拥有的表决权数量为

其他股东所持有的普通股份每股拥有的表决权的5倍。丁兆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对需要股东大会

决议的事项具有绝对控制权。 

2、特别表决权安排的运行期限 

2020年5月27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设置特别表决权。特别表决权设立至今

，公司运行正常，公司特别表决权设置将持续、长期运行。 



3、持有人资格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应当为对公司发展或者业务增长等作出重大贡献，并且在公司上

市前及上市后持续担任公司董事的人员或者该等人员实际控制的持股主体。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合计应当达到公司全部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10%以上。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丁兆符合上述要求。 

4、特别表决权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与普通股股份拥有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安排 

根据设置特别表决权后的《公司章程》，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丁兆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4,066,766股，其中80,466,766股为特别表决权股份，33,600,000股为普通股份，其余股东所持股

份均为普通股份。除公司章程约定的特别事项外，公司股东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行使

表决权时，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五票，而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一票。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前，丁兆及其实际控制的内江衡策、内江盛煜合计持有公司31.28%的股份

和60.95%的表决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数量 

（票） 

表 决 权

比例 

1 丁兆 

特别表决权股份 80,466,766.00 19.00% 435,933,830.00 53.97% 

普通股份 33,600,000.00 7.93% 33,600,000.00 4.51% 

2 内江衡策 普通股份 11,038,719.00 2.61% 11,038,719.00 1.48% 

3 内江盛煜 普通股份 7,359,146.00 1.74% 7,359,146.00 0.99% 

4 其他股东 普通股份 227,535,369.00 53.71% 227,535,369.00 30.52% 

5 公众股东 普通股份 63,600,000.00 15.01% 63,600,000.00 8.53% 

合计  423,600,000.00 100% 745,467,064.00 100% 

5、持有人所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能够参与表决的股东大会事项范围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时，每一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五票，而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一票。仅当股东对下列事项行使表决

权时，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与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均为一票： 

（1）对公司章程作出修改； 

（2）改变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 

（3）聘请或者解聘独立董事； 

（4）聘请或者解聘为公司定期报告出具审计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 

（5）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股东大会对前述第二项作出决议时，应当经过不低于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但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将相应数量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的除外。 

（二）特别表决权对股东大会议案的影响及对中小股东权益可能的影响 

特别表决权机制下，实际控制人能够决定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对股东大会特别决议

也能起到类似的决定性作用，限制了除实际控制人外的其他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对发行人重大决策

的影响。 

   在特殊情况下，实际控制人的利益可能与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一致，存在

损害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 

（三）防范特别表决权滥用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具体措施 

1、中小股东具有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召集权和提案权 



《公司章程》赋予公司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和重大决策的权利。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

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

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2、监事会监督特别表决权机制运作情况 

公司监事会将积极履行自身职责，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在年度报告中，就下列事项出具

专项意见： 

（1）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是否持续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 

（2）特别表决权股份是否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转换为普通股份情形并及时转换为普通股

份； 

（3）公司特别表决权比例是否持续符合《公司章程》、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滥用特别表决权或者其他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5）公司及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遵守《公司章程》、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中有关特

别表决权的其他规定的情况。 

3、独立董事监督公司规范治理情况 

公司设置了三名独立董事，并制定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赋予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请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等特殊职权，并且在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重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事项时

出具独立意见，上述工作机制有利于独立董事监督公司的规范运作。同时，公司股东大会任免、

解聘独立董事时，特别表决权股份表决权数量与普通股份相同，有利于强化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

中的重要作用。 

4、公司制定股东回报规划方案 

公司于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坚持现金分红

优先的基本原则。在公司实现盈利、不存在未弥补亏损、有足够现金实施现金分红且不影响公司

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将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公司每年以现金分红形式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或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5、强化信息披露管理工作 

针对特别表决权机制安排，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等安排在报告期内的实施和变化情况，以及该等安排下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有关措施的实施情况。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 

汇宇制药 688553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 证券事务代表 



表） 

姓名 马莉娜 朱一丹 

电话 0832-8808000 0832-8808000 

办公地址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汉阳路

333号3幢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汉阳路

333号3幢 

电子信箱 ir@huiyupharma.com ir@huiyupharma.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369,591,524.44 4,276,509,801.89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688,131,771.97 3,718,074,323.01 -0.8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450,574,708.72 833,253,056.65 -4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8,702,320.33 169,702,738.59 
-5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709,897.45 146,436,702.94 

-7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8,556,203.81 143,237,855.60 
-52.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85 4.66 减少2.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40 -6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40 -60.0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37.41 20.49 增加16.92个百分点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08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1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包含转

融通借

出股份

的限售

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丁兆 境内自然人 26.93 114,066,766 114,066,766 0 无 0 



黄乾益 境内自然人 9.54 40,421,034 0 0 质押 37,320,000 

杨波 境内自然人 5.00 21,190,000 0 0 无 0 

王晓鹏 境内自然人 4.17 17,643,920 0 0 无 0 

上海爽飒企业

管理咨询事务

所（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 12,695,629 0 0 

冻结 

12,695,629 

谭娟 境内自然人 2.88 12,215,002 0 0 无 0 

内江衡策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1 11,038,719 11,038,719 0 

无 

0 

长兴茂达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2 10,234,682 0 0 

无 

0 

曹永明 境内自然人 2.00 8,472,000 0 0 无 0 

内江盛煜企业

管理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4 7,359,146 7,359,14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内江衡策、内江盛煜系实际控制人丁兆控制的企业； 

2、王晓鹏、黄乾益系姨侄关系； 

3、长兴茂达系曹永明夫妻控制的企业； 

4、除此之外，公司未接到其他股东有存在关联系或一致行动协议

的声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权数量 
表决权

比例 

报告期

内表决

权增减 

表决权受

到限制的

情况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

股份 

1 丁兆 33,600,000 80,466,766 435,933,830 58.48% 0 0 

2 黄乾益 40,421,034 0 40,421,034 5.42% -2.43 0 

3 杨波 21,190,000 0 21,190,000 2.84% 2.84 0 

4 王晓鹏 17,643,920 0 17,643,920 2.37% -0.64 0 

5 上海爽飒企业

管理咨询事务

所（有限合伙） 

12,695,629 0 12,695,629 1.70% -3.22 0 

6 谭娟 12,215,002 0 12,215,002 1.64% 0.5 0 



7 内江衡策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

中心（有限合

伙） 

11,038,719 0 11,038,719 1.48% 0 0 

8 长兴茂达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234,682 0 10,234,682 1.37% 0 0 

9 曹永明 8,472,000 0 8,472,000 1.14% 0 0 

10 内江盛煜企业

管理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 

7,359,146 0 7,359,146 0.99% 0 0 

合

计 

/ 174,870,132 80,466,766 577,203,962 / / /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